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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

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黄顺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刘好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姜雪梅

公司负责人黄顺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姜雪梅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５，７７７，４１６，０００．７５ １５，７０２，５３８，０６３．８９ ０．４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８，７１９，５９８，１３５．１４ ８，４９９，５２４，８３９．８７ ２．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４２ ４．３１ ２．５５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０６，８７６，９１３．４８ ６９．５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０４９ ６９．５０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２０，１９４，９３６．０６ ２２０，１９４，９３６．０６ １，７２３．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１６ ０．１１１６ １，７２９．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１７ ０．１１１７ １，８３１．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１６ ０．１１１６ １，７２９．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５６ ２．５６

增加

２．４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２．５６ ２．５６

增加

２．４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４０４．６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０，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２，５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５，５５４．７７

合计

－７１，６５０．１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２，１０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８７，３９７，０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５１，７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大地远通

（

集团

）

有限

公司

２９，４５１，９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

司

２８，０２５，０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银国际

－

中行

－

法国爱德

蒙得洛希尔银行

２３，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峨眉铁合金综合服务开发

公司

１９，８３０，５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

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９８８，１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１６，２４７，２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７１６，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１０，５１６，４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注：经核实，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远通鑫海

商贸有限公司的普通证券账户、信用证券账户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

账户合并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８

，

８７７

，

０１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比例为

５．５２％

。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

期初数

�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

）

应收票据

１９

，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６３９

，

５２２．０６ －６２

，

７２９

，

５２２．０６ －７５．９１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

动负债

３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９３

实收资本

１

，

９７２

，

６６９

，

１６１．００ １

，

９７２

，

６６８

，

６１５．００ ５４６．００

变动说明：

１

）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余额下降

７５．９１％

，主要是田湾河公司和嘉阳电力

公司到期票据兑付减少应收票据所致。

２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较期初余额下降

２７．９３％

，主要是报告期

公司偿还了到期长期贷款所致。

３

）实收资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

５４６

股，是本报告期可转债转股增加所

致。

（

２

）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 减 幅 度

（

％

）

营业外收入

１

，

３０４

，

１７２．２４ １

，

３０４

，

１７２．２４

不适用

投资收益

１８２

，

４６４

，

８４４．１５ －５２

，

１０１

，

５１３．７９ ２３４

，

５６６

，

３５７．９４

�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

２２０

，

１９４

，

９３６．０６ １２

，

０７４

，

９２６．０５ ２０８

，

１２０

，

０１０．０１

�

１

，

７２３．５７

变动说明：

１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嘉阳电力

公司收到税收返增加所致。

２

）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参股

４８％

股份

的雅砻江公司与上年同期比，新增发电机组的陆续建成投运，致使该公司发电

量、发电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大幅度增加，从而增加公司投资收益所致。

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是

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度增长所致。

（

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

２０６，８７６，９１３．４８ １２２，０５３，４９０．４２

�

８４，８２３，４２３．０６

�

６９．５０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

－１０，８８１，３５８．１６ －３０，５７４，１７６．０７

�

１９，６９２，８１７．９１

�

６４．４１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

－２５６，０７１，２８２．９９ １，６６８，４４６，３５７．６２ －１，９２４，５１７，６４０．６１ －１１５．３５

变动说明：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原因：主要是田湾河公司和嘉阳

电力公司本报告期收到的电费款以及应收票据到期兑付增加现金流入所致。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控

股子公司各工程建设项目投入资金与上年同期比减少所致。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实

施完成了公开增发股份

１．６３

亿股，募集资金净额到位

１９．１１

亿元。

（

４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及参股企业经营情况：

公司名称

产量

（

亿度

、

万芯公里

）

销售收入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本 报 告

期

上 年 同

期数

增减

（％）

本报告期

上 年 同 期

数

增减

（％）

本报告期

上 年 同 期

数

增减

（％）

田湾河公司

６．４８５５ ６．１８６４ ４．８３ ２０，９８８．８０ ２１，５２５．２６ －２．４９ ８，１３３．７０ ８，４８４．２０ －４．１３

嘉阳电力

２．３０４５ ２．１０９２ ９．２６ ７，６８７．４４ ６，０７７．７０ ２６．４９ ９７．７３ ７４５．５１ －８６．８９

交大光芒

１，８５７．７４ １，９２４．９３ －３．４９ ２７５．８３ ３１８．４６ －１３．３９

天彭电力

０．１１９６ ０．１４１８ －１５．６６ ３８１．９１ ６１０．２５ －３７．４２ －２０．５６ １５０．８６ －１１３．６３

长飞四川

６１ ６１ － ４，２７７．０３ ６，２６０．３６ －３１．６８ ５２．０７ １４．９４ ２４８．５３

新光硅业 停产 停产

７９．７１ ７７．１３ ３．３５ －１，２７３．５２ －１，１６５．９２

不适用

雅砻江公司

５３．００ １６．３４ ２２４．３６ １４８，５６６．６０ ４７，２５１．６０ ２１４．４２ ３８，９９２．４４ －９９２８．９８

不适用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控股股东川投集团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承诺： 在川投能源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后

三年内，启动把其他符合资产注入条件的资产（包括多晶硅业务资产和发电业

务资产）注入川投能源的工作，逐步解决与川投能源的同业竞争。

２０１０

年公司发行

２１

亿元可转债时， 按中国证监会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要

求，控股股东川投集团做出了

＂

在川投能源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后一年内，启动

将目前具备盈利能力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电力开发公司注入川投能源

的工作

＂

的公开承诺。

承诺履行情况：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８

届

１０

次董事会上，公司已经

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收购四川省电力开发公司工作的提案报告》。 会后，公司

启动了收购电力公司的工作，成立了由川投集团和川投能源共同组成的工作小

组，按照国有资产转让和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开展工作。 四川省电力开发公司改

制方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获得省国资委批复，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工作。公司将全力以赴，尽快拟定股权转让方案，在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后

实施。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预计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比较将有较大幅度

的变化， 主要原因系公司参股

４８％

股份的雅砻江公司由于新增机组的投运，致

使该公司发电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同比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公司

的投资收益也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利润分配应满足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的标准。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１

，

０３７．０２

万元。 为积极响应

证监会和上交所的号召，积极回报股东，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以

２０１２

年度派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每

１０

股派现

金

０．６２５

元（含税），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末股本测算，分配现金约为

１２

，

３１１．１１

万元，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由于在分红实施前可能存在可转债转股情

况，每股分红数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分配总数将略高于

１２

，

３１１．１１

万元）。

按照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股本数测算，本次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与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大于

３０％

。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顺福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以送达、传真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

参加投票的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投票的董事

１１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一、关于对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进行审议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时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金

融投资报》及上交所网站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二、关于向川投集团进行叁亿元银行委托贷款融资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提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黄顺福先生、赵德胜先生、伍康定先生、李文

志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继续向川投集团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的银行

委托贷款额度，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具体贷款时间、金额、利率和期

限等将由双方根据融资环境、视资金需求商议确定。

川投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本项交易将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经初步测算该委托贷款预计每年支付

的利息金额尚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上述关联交易不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批。

公司将在交易实际发生时适时披露有关贷款金额及支付利息等实际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对公司在八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关

于向川投集团进行叁亿元银行委托贷款融资的提案报告》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继续向川投集团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的银行

委托贷款额度，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具体贷款时间、金额、利率和期

限等将由双方根据融资环境、视资金需求商议确定。 该项关联交易对公司扩大

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是必要的，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真实体现

了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发展的积极支持与帮助， 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实施。

上述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八届十七次董事

会议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七次监事会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以专

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各位监事。 会议于

４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投票的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投票的监事

５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一、关于对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和公司有关制度的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在本报告期内的

经营管理、财务状况、重大事项、公司治理以及董事会和监事会主要工作等方面

的情况；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二、 关于对向川投集团进行叁亿元银行委托贷款融资审核意见的提案报

告：

表决结果为：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关联交易是建立在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基础上，符合公司未来发

展需要，是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大力支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

进行。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朱保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曹平伟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钟山

公司负责人朱保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平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钟山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０，１４６，１３１，７６２．９５ ９，７５４，１５９，４２５．９１ ４．０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３，９８５，５５６，２９０．６３ ３，８７３，９７４，７１０．２７ ２．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５７８３ ２．５０６１ ２．８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１０，２９２，３３９．８６ －３３．５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７１３ －４４．６９％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１，５８９，６９９．４１ １１１，５８９，６９９．４１ １１０．７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７２２ １１０．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６５８ １１０．９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７２２ １１０．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８４％ ２．８４％

增加

１．４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２．５９％ ２．５９％

增加

１．３３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１５８．９７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上升

５

，

８６２．９２

万元，升幅约为

１１０．７０％

。 报告期内：焦作健康元通过

分工段分工序加强生产管理提高生产工艺， 采用定额投料定额产出等的管理

方式初见成效，焦作健康元大幅度减亏；保健品加强市场渗透，推动销售团队

管理方式改革，强化保健品功能性促销宣传及春节旺销季等因素，公司保健品

及

ＯＴＣ

营业收入及利润贡献相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海滨公司主要受美罗培

南原料药市场变化导致价量下跌及期间费用的增加， 使报告期内对公司利润

贡献率有所下降；丽珠集团为本公司贡献的净利润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上升，详

见丽珠集团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７４７．３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１３，２３４，３４５．６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１，８６１，６７７．９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５３，３６３．７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１１０，６０９．８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４，１９２，５６９．０６

合计

９，８４１，４６０．９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８７，５１７

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

司

７４２，４１５，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２，４１５，５２０

鸿信行有限公司

２５４，３９１，８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４，３９１，８４０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９９９，７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９９９，７９９

赵熙逸

９，６０２，８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６０２，８４８

高建华

５，７００，０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００，０１８

张焱

３，８４９，０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４９，０１５

屈金娥

３，０００，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００，１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９９，７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９９，７５０

黑龙江海华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８８２，７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８２，７１５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金狮

９３

号资金信托合

同

２，６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８０，０００

§３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会计科目 日期

／

金额

增减变化

（％）

变化原因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３，８８１，７１５．２２ ５９，３１９，６１６．９４ －７６．６０％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出

售股票所致

预付款项

４５２，０５２，０１２．４２ ３１５，４９９，０９０．２０ ４３．２８％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预

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６１，６９９，６５４．５２ ９４，９８６，８０５．４７ －３５．０４％

主要系发放上年度计提工资奖金所

致

应付利息

４４，０７６，７４３．１２ １９，９７９，４７９．４８ １２０．６１％

主要系本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计提

的利息所致

长期借款

３８４，０８９，６２０．００ ２４９，６２６，９００．００ ５３．８７％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贷

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１７３，９５６．１８ －４，９３５，９４２．９８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焦作健康元

冲回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００６，０６７．２２ ４，９７１，９４６．０９ －７９．７７％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出

售股票所致

投资收益

７，５５３，３３３．９２ －１５７，１１３．１２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之联营企业金冠电力

利润变动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６，３５３，９７３．２０ －７２２，００２．６７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之联营企业金冠电力

利润变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４，４６７，３１３．８３ ３，７２４，７３８．３１ ２８８．４１％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新乡海滨和

丽珠集团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３５，３１５，４４１．３６ ２４，３４０，２２０．９１ ４５．０９％

主要系本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１０，２９２，３３９．８６ １６５，９９８，０５２．８５ －３３．５６％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营

销改革

，

销售扩大

，

终端市场费用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２２，４８３，２６５．９０ －５２２，６３６，０９６．６４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风雷电力同

期买卖金冠电力股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９８，２７７，３５１．４７ －２００，３８５，１３６．５７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之子公司丽珠集团新

增银行借款和同期兑付短期融资券

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百业

源公

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百业源公司承诺于本公

司设立后

，

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

亦促使

百业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

分公司不从

事构成与本公司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或

活动

，

包括但不限于研制

、

生产和销售与

本公司研制

、

生产和销售产品相同或相

似的任何产品

，

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

而给本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

２００１

年

，

长

期

否 是

－ －

其他承

诺

其他

本公

司

１、

本公司转让所持丽珠集团解除限售流

通股时

，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

》（［２００８］１５

号

）

相关规定

；

２、

如果本公司存在计划未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丽

珠集团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

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以上的

，

本

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

过丽珠集团对外披露出售提示公告

。

２００８

年

，

长

期

否 是

－ －

其他承

诺

其他

天诚

实业

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下属全资子公司天

诚实业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争方式增持公司

Ｂ

股

，

在实

施完成后发表以下承诺

：

本次增持完成

后

，

所增持的股份锁定期为增持行为完

成之日起

６

个月

。

２０１３

年

６

个月 是

－ －

其他承

诺

其他

天诚

实业

有限

公司

天诚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公司计划实施

Ｂ

转

Ｈ

项目时

，

签署了如下内容承诺函

：

在

丽珠集团安排的第三方就本次丽珠集团

Ｂ

转

Ｈ

事宜向本公司提供现金选择权的情

形下

，

就本公司目前所持有丽珠集团

５０，

６６０，０５２

股

Ｂ

股股份

，

本公司同意放弃行

使该等现金选择权

，

并且同意继续持有

并保留该等股份至其按照本次方案变更

为

Ｈ

股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

易

，

且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至本次方案

实施完成之日

，

本公司不会购买或出售

丽珠集团的股份

（

包括

Ａ

股和

Ｂ

股

）。

２０１３

年

公司

Ｂ

转

Ｈ

方 案

实 施

完 成

之 日

止

。

是

－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２０１２

年度母公司个别会计报表实现净利润为

１６７

，

６２８

，

０９３．２３

元，提取

１０％

的法

定盈余公积

１６

，

７６２

，

８０９．３２

元，弥补上年度未弥补亏损

５

，

４３２

，

８１８．５８

元，本年度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４５

，

４３２

，

４６５．３３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分配现金红利，以公

司现有股本

１

，

５４５

，

８３５

，

８９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４０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６１

，

８３３

，

４３５．６８

元，占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

３６．４８％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该利润分配预案已公司五

届董事会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孙永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华应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勇

公司负责人孙永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华应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王勇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７５２，３１５，６０９．４３ ４，５１７，３５１，２５５．９５ ５．２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３，０４８，２９６，８５７．１６ ２，９４７，７９１，５７７．８９ ３．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９３ ２．８４ ３．１７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２４，２１５，７９５．８７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２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６，１５４，３０７．６０ １０６，１５４，３０７．６０ ３３．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１０ ２５．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１０ ４２．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１０ ２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５４ ３．５４

增加

０．５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３．３４ ３．３４

增加

０．５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４９３．５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７，０９９，１６９．８１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１，２３１．８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９０，０３２．１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４１，６４１．７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１，８８０．９３

合计

６，０７１，６５１．４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７，８８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王国璞

１７，６４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分行

１７，０４０，２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省分行

１３，０５１，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上工申贝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２９８，５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雅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７２１，１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

破产企业财产处

置专户

）

９，４６７，８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

行

８，５５２，０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８，４６４，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７，９１７，７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分行

７，９０７，５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８

，

２４９

，

９１４．４４ ３３

，

６１５

，

７６４．７３ －７５．４６％

主要系子公司收回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

７６５

，

８４８

，

６６６．０４ ４２８

，

１０９

，

６９２．７７ ７８．８９％

主要系

２０１３

春季教材教辅款尚未收回

预付款项

１８１

，

２９７

，

４８５．１７ ９１

，

５５１

，

１０４．５１ ９８．０３％

预付股权投资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７４

，

８０７

，

５７７．９５ ５６

，

５６８

，

２９４．２２ ３２．２４％

股权投资增加

应付账款

９６４

，

３０２

，

３０７．９１ ７３９

，

７５５

，

７１２．２６ ３０．３５％

主要系货款尚未到结算期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８０

，

８９９

，

５６８．１４ １３２

，

１５７

，

５２９．６６ －３８．７９％

主要系发放

２０１２

年度绩效奖金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１

，

９２０

，

１３９．６５ －５２７

，

８６１．３１ ２６３．７６％

资金集中管理

，

利息支出减少

营业外收入

８

，

６６３

，

６７３．５０ ６

，

１７８

，

４５８．９２ ４０．２２％

政府补助款项增加

营业外支出

２

，

１６１

，

０２９．３８ １

，

０５９

，

８８１．８４ １０３．８９％

对外捐赠支出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其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承诺：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重 大 资 产 重

组承诺

一

、

由于本次拟注入本公司资产中尚有四处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

为保护本

公司全体股东权益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对本次拟注入公司的房产不能如期办理完产

权证书而可能导入拟注入公司资产的价值发生减损的情形给予如下承诺

：

将尽力督促上述房产所属单位尽快办理完毕产权证书

，

若至本次交易之交割日

尚未完成该等房产的产权证书办理而致使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注入本公司资产价值发

生减损的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愿意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

截至报告披露

日

，

已有两处

办理完毕

二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现持有公司

１２０

，

５８６

，

０６４

股

，

在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完成后

，

将持有本公司

６８３

，

６８４

，

４８６

股

，

现就相关股份限售

期承诺如下

： （

一

）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有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已持有的

１２０

，

５８６

，

０６４

股

；

（

二

）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获得的本公

司其他股东让渡的

７

，

５５８．６２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三

）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增持的其

他股份

。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待限售期届满后股份将依据中国证

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交易

。

三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亦已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与本公司做到业务

、

资产

、

人员

、

机构

、

财务

“

五独立

”，

确保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

资产完整

、

业务独立完整

、

财务独立

、

机

构独立

。

为维护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资产独立

、

人员独立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

、

业

务独立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如下

：

（

一

）

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１

、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不在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

２

、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

、

人事及工资管理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之间完全独立

。

（

二

）

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１

、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

２

、

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

、

资产被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占用的情形

。

（

三

）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１

、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２

、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

、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

３

、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

不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共用银行账户

，

独立核

算

。

４

、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和

领取报酬

。

５

、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

６

、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干预上市公司资

金的使用

。

（

四

）

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

建立独立

、

完整的组织机构

，

与长

江出版传媒集团的机构完全分开

。

（

五

）

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和能力

，

上市公司具有

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存在同业竞争

。

四

、

本次交易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

《

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

杂志社未纳入本次

交易拟注入上市公司资产的范围内

，

为此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承诺函

：

未来若

《

行

政事业资产与财务

》

杂志社盈利能力显著改善

，

或与拟购买资产业务产生较大金额不

必要的关联交易

，

或与拟购买资产的业务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

，

将以市场公允价格由

本公司优先收购

；

实施前述收购的时间最迟不晚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３６

个月

；

如本次

交易完成后的

３６

个月本公司不收购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将转让所持有的全部股权

。

五

、

为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了

《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向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

（

一

）

在资产重组顺利完成后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注入上市公司资产同保留资产

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

；

（

二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来拥有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

的业务资产时

，

将通过监管部门认可的合法方式将其注入上市公司

，

以规避与上市公

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

保证不利用自身股东的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正当权益

。

六

、

为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

规范关联交易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出具了

《

关于减

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向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

（

一

）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

，

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

合作等方面给予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

二

）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

，

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

交易的优先权利

。

（

三

）

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

、

利润

。

（

四

）

不要求上市公司违规向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及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

担保

。

（

五

）

不与上市公司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

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及所控制的企

业与上市公司发生必要之关联交易

，

保证

：

①

督促上市公司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

，

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

长江

出版传媒集团将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

，

从制度上保证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

②

遵循平等互利

、

诚实信用

、

等价有偿

、

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

，

以市场公允价格

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

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

③

根据

《

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

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

，

督促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

序

。

七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上市公司资金占用的承诺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

”

及

“

集团

”）

拟

注入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市公司

”）

资产中的其他应收款中

含应收控股股东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款项共计

５６１

，

４０６

，

３６３．６９

元

，

其中包含拟注入上市

公司的各子公司在集团结算中心的存款余额

５５８

，

８１３

，

７１１．２３

元以及湖北省新华书店

（

集团

）

有限公司为集团代垫的房产过户费

２

，

５９２

，

６５２．４６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５

月拟注入上市

公司的各主体共发生代发非上市主体离退休人员工资和费用

２１

，

００８

，

５８５．００

元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以上款项余额已经全部结清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为了确保上市公司资

金不被占用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

：

本次重组完成以后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将严格

执行上市公司相关制度和规定

，

本次重组注入上市公司的各子公司将不再发生在集

团结算中心存款的事项

，

集团也不会以其他任何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

报 告 期

内

，

长江出版

传媒集团严格

遵守承诺

，

未

发生违反承诺

的事项

。

报 告 期

内

，

长江出版

传媒集团严格

遵守承诺

，

未

发生违反承诺

的事项

。

其中

第五项

、

第十

项承诺已履行

完毕

，

长江教

育研究院已注

销

。

其二、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

２００６

证监立通字

００１

号”《立案调查通知书》， 因 “涉嫌违反证券法

规”，证监会上海稽查局对本公司立案调查。截至目前，该项立案调查仍在进行

中，尚无调查结论意见。 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对于因上述立案调查可能导致的行政处罚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民事诉讼及

相关的民事诉讼赔偿事宜，承诺如下：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控股股东对

于公司立案

调查事项作

出的相关承

诺

如果上市公司因中国证监会上海稽查局立案稽查导致任何行政处罚

，

且

行政处罚费用超出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前自有资金能够承担的

范围

，

或由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后仍不足

，

或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无力承担

，

则由长江出版

传媒集团负责承担差额部分

；

若由于本次行政处罚导致相关的民事诉讼

或赔偿

，

相关的民事诉讼或赔偿费用由华源发展原控股股东中国华源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后仍不足

，

或华源发展原控股股东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

司无力承担

，

则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负责承担部分或全部民事诉讼或赔

偿费用

。

报 告 期 内

，

上市公司未

因该立案调

查事项导致

任何行政处

罚或产生民

事 诉 讼 事

宜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利润分配的预案，尚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实现

盈利但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值，故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不分配利润，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现金分红执行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永平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